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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与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程兆奇 
 

    今年 11月 12日是东京审判宣判七十周年。七十年前，经过两年多的长时间审理，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判定东条英机等全部二十五名日本主要战犯（A级战犯）有罪。这不仅是对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扩

张及伴随着扩张的暴行的盖棺定论，而且，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先于东京审判进行）一起，开创

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惩罚发动战争元凶的先例。由于承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是日本回归国际社

会的前提之一，因此，东京审判也是构建战后世界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的重要基石。有关东京审判的

重大意义，以往著述论之已详，本文不赘述。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简括一下未被注意的中国因素对于

东京审判的意义。 

    一、中国参与东京审判的特殊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被侵略、反抗、反抗失败、割地赔款，几乎是不变的戏码。即

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在名义上成为战胜国，战败国德国在胶东半岛的权益还是被迫让渡给了日本而

没有回到中国的手中，这一胜亦受辱的例子，是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命运的最好写照。经过艰苦卓绝

的长时间抗战，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对侵略者的审判，对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我强

调的“特殊意义”还不在于“参与”本身，而是指中国的参与是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要源泉。这一点

需略加说明。 

    东京审判从开庭之初的管辖权之争起，即受到辩方的百般挑剔，由于事关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

来对外扩张的定性，长期以来，东京审判一直是日本右翼的主攻目标。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等各类

历史问题的翻案时起时伏，但唯有否定东京审判的论调七十年来从未间断。否定的方向包括了适用法、

程序、证据等几乎所有方面，其中在质疑合法性的论述中，有一重要的关键点与日本左派有不约而同

的交集。 

    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中唯一主张日本战犯全员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认为：美、英、法、荷等审判

的主要参与国，在近代都有与日本同样的殖民扩张的前科，日本只是步西方列强的后尘，所以单单审

判日本有违公平。这一主张为日本右翼势力承继，并在美化侵略上进一步强化。日本左派认为：老牌

殖民主义国家法官占了东京审判法官的七成，审判的正义性因此受到削弱。左右两方的共同点是认为

日本的行为与西方列强的行为相似或相同，区别是左派的出发点是批判西方，右翼的出发点是维护日

本。 

    日本的战争犯罪与西方近代殖民是两回事，不能相互折抵，但如果这场审判是一场只有西方国家

法官参与的审判，“胜者的审判”的印象会更加强烈。又由于参加东京审判的美、英、法、荷、澳、

加、新、印、菲等国，或是殖民地宗主国，或是直至开庭时仍未独立的殖民地，而苏联与日本除了早

期的边境摩擦，在整个战争期间基本相安无事，所谓“春秋无义战”，侵略与被侵略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被模糊化，法官团在这一问题上之所以产生分歧，原因即在于此。明乎此，中国参与的意义也就显

而易见了：与所有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被侵略国，日本侵略中国最符合侵略与被侵略

的经典定义。因此，至少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的参与，东京审判才有了充足的正义性。 

    二、日本侵华罪在东京审判中的特殊意义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远远早于对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侵略，也远远早于纳粹德国在欧洲的侵

略。因此，早在西方各国提出追究纳粹德国战争罪行之初，中国政府就率先提出日本的战争犯罪也必

须受到惩罚。1942年 1月 13日，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

挪威、波兰、南斯拉夫等九国流亡政府首次在伦敦发表惩罚德军暴行的宣言，中国政府也在同一时间



 

第 2页 共 2页 

发表惩罚日军暴行的宣言，表明“中国人民所受之冤苦”都要“同样得到昭雪”，“一切作恶人员”都

要“同样依法惩处”。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以后从未改变。 

    在中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积极主张和坚持下，国际社会最终达成了用审判的方式来惩罚日本战争

罪行的共识。但究竟哪些行为是战争罪行？哪些罪行应当受到惩罚？特别是日本战争罪行应从何时算

起？这些问题最初在同盟国中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是亚洲和欧洲的两个战争策源地，但发动战争的情况却不同。与

纳粹德国按照既定方针展开侵略不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漫长时期，挑起战事的主要是昭

和后“下克上”成风的基层驻军；战争暴行也是同样，德国以种族灭绝为代表的罪行源于纳粹高层的

“统一指导”并得到类似“工业化”的冷血执行，日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种种野蛮暴行，则主要是现

地（直接从事军事、施工等活动的地方）士兵漠视军纪、国际战争法规与指挥官殆职乃至纵容的共同

结果。针对日、德情况的不同，中国主张，日本虽未对中国宣战，仍是侵略；对南京大屠杀等重大暴

行，除了具体执行的次要战犯（B级、C级战犯）必须被绳之以法，不在现场的主要战犯仍须承担责

任。 

    除了犯罪的类型，在追诉时期上，一些国家主张应限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此，中国政府坚决

要求将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地区作为追究的起点。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虽然中国对日宣战在珍珠港事件

之后，但之前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也同样必须受到惩罚。 

    东京审判将“日本侵略满洲”作为日本战争犯罪的开始，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东京审判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中国而言，日本自九一八事变起侵华十四年的“侵略”性质由代表同盟国（联合

国前身）的国际法庭认定，使日本在近代以来侵略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侵华罪行得以受到完整的追

究。东京审判无论是起诉对象还是起诉内容，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日本侵华罪行都占了最大比

重。在 28名战犯中，中国提出的战犯达 15人之多（有与其他国家提交名单重复者）。判处死刑的 7

名战犯有些侵华罪行被免责，如武藤章因南京暴行时“位处下僚”被免责，但在起诉罪行中无例外的

都有侵华罪行。东京审判对日本侵华的定性，不仅使日本的战争罪行无法逃脱，也成为日后日本翻案

企图迈不过的最重要障碍。 

    日本侵华罪对东京审判同样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方主要国家惩罚战争罪行的时限的最初设

想都限于大战爆发之后，若真如此，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仅限于太平洋战争之后，那就更无法摆脱列

强间“胜者的审判”的强烈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东京审判包括了对华侵略罪，日本右翼

号称日本的行径是为了“反抗西方列强侵略”，才完全失据，只能徒显荒谬。 

    三、日本侵华罪的认定提供了追究战争犯罪更为严厉的先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因事出匆促，基本照搬了为纳粹德国量身定制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未能完全根据日本的战争犯罪的具体情况制定，为追究情况相当不同的日本战争犯罪带来了困难。这

种困难主要是日、德两国的情况除了相同的一面，更有相当不同的一面。如按“反和平罪”中“共同

谋议”（东京审判 55项诉因第 1项）的标准，太平洋战争完全匹配，而由基层日军发动的对中国的侵

略（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则不相符合——九一八事变也是蓄谋，但 A 级战犯的共谋须有国家层

级的高度。如果拘泥于宪章的规定，对相关罪名做窄化的认识，会使日本战犯逃脱罪有应得的惩罚。

所以，日本侵华罪在东京审判中被追究，丰富了东京审判的内涵。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板垣征四郎

的死刑罪项中未及“共同谋议”，但在叙述他的战争罪行时包括了他参与九一八事变的阴谋，这种合

乎实际的灵活运用在“反人道罪及普通战争罪”（“反人道罪”与“普通战争罪”在东京审判中被合并）

也是同样。南京暴行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暴行发生期间不在现场，按日军的制度规定，军风纪的职

司也在师团，而不在协调作战的方面军，他也没有下达过暴行的命令，但因南京暴行是极为严重的战

争犯罪，松井石根仍以“不作为”被判处死刑。不仅是松井石根，远在东京的外相广田弘毅因对南京

暴行的“不作为”被判处死刑是更有说明意义的案例。比较起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十二名死刑犯均

负有“反人道罪”的积极责任，松井、广田的消极责任被追究，为后世提供了对重大战争犯罪追究更

为严厉的先例。 


